院政发人〔2018〕5号

关于2018年度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
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通知
各系（部）、各部门：
根据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高级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结果，经公示和审查，批准胡琼等22位同志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。
     一、具备副教授职务任职资格（12人）
胡  琼  胡  阳  黄巧巧  姜晶晶  李  敏  尚秀英
田丽娜  汪  娟  汪玲玲  夏  晓  张  坤  朱艳艳
二、具备讲师职务任职资格（6人）
柴昭华  冯江辉  胡文涛  王  双  徐  欢  张  婷
三、具备助教职务任职资格（3人）
肖  雄  杨  莉  张  君
四、具备助理馆员职务任职资格（1人）
梁少萍
以上同志任职资格起始时间为2018年12月17日。
湖北文理学院理工学院
2018年12月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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